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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交质监站〔2020〕4号

关于对2020年埇桥区扶贫项目

农村道路改造工程检查的通报
为认真贯彻落实市质监局关于农村道路四好农村路工程项目建设质量、安全管理的要求，确保2020年埇桥区扶贫项目农村道路改造工程建设质量、安全目标的顺利实现，我局于2020年6月24日-27日对全区扶贫项目农村道路改造工程实体质量、外观及现场安全防护等进行了综合督查。现将督查情况通报如下：
总体情况

本次督查涉及2020年埇桥区扶贫项目农村道路改造工程。
施工单位存在的问题及处理意见

存在问题：

1、部分路段路基处理基槽深度不够，路基平整度较差，路基边缘压实度不足，与原有路面交叉处基槽处理深度不够。

2、部分路段标志标牌配备不齐全。
三、监理单位存在的问题

近期工程施工中部分路段路基处理基槽深度不够，路基平整度较差，路基边缘压实度不足，与原有路面交叉处基槽处理深度不够等问题，与监理单位的检查频率，检查深度甚至放松要求，有着一定的关系，现场不能抓好外观质量，监管力度不够，对施工的检查频率不够且不能抓住重点。望在今后的施工中加大监督力度，能够抓住重点并加大检查频率，铁腕抓质量、抓安全、促进度。

四、下一步工作要求

1、积极召开2020年农村扶贫道路项目开工动员会，检查项目部内业资料，人员到岗情况，进一步规范工程项目实体施工，针对巡查中出现的问题，施工单位要按照施工规范要求及时整改，在以后施工中，进行进一步规范，严格按照规范施工，坚持做到工程实体建设标准化和精细化。

2、各施工单位要抓好安全生产，配齐各类标志标牌和警示标志，进一步加强安全生产的管理，制定切实可行的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安全生产无事故。

3、施工单位必须严格按照设计图纸、规范要求进行施工，避免因施工工艺不完善造成返工。

4、加强对原材料进场的检测、检查，对不合要求的材料及时要求清场，加大对施工过程中的管理，保证工程按期按质的完成。
宿州市埇桥区交通运输局工程质量监督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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